巴楚县统计局2023年3月统计执法检查工作

情况通报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统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关于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意见》精神，夯实统计基础工作，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全面推进依法统计依法治统，依法加强统计执法和统计监督，有效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行为，全面真实反映巴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巴楚县统计局制定《2023年3月巴楚县统计执法检查工作方案》，成立巴楚县统计执法检查组，于3月21日—3月22日对5家企业、项目单位开展统计执法常规检查工作，现将执法检查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统计执法检查组组成情况

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统计执法检查规范（试行）》，经县统计局办公会议研究决定，成立巴楚县统计执法检查组，由巴楚县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君豪同志任组长，巴楚县统计局副局长何志同志任副组长，地区普查中心主任庄红玉、疏勒县统计局三级主任科员田红梅、县统计局何彩虹、陈晨、刘敏、李世翱共8人组成，其中2名成员持有国家统计执法证。

二、统计执法检查工作开展情况

此次统计执法检查严格执行统计执法检查规范，并从出示证件、现场询问、取证到被调查人员签字等环节全程录音录像，确保执法流程统一规范、证据搜集齐全完整、文书制作细致严谨。检查人员重点检查企业的原始台账、统计资料的完整性，核实台账与上报数据的一致性，检查发现的错误当面向企业相关人员反馈，并对企业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统计违法案例警示教育和面对面培训统计报表制度等。

三、统计执法检查企业数据质量情况

此次统计执法检查共计5家企业，其中：工业1家、批发零售2家、房地产1家、固定资产投资1家。

从检查情况看，5家企业数据真实准确率达到100%、差错率为0。

以上情况反映，抽取企业、单位能够按照统计报表制度、指标要求上报数据，数据真实准确。

巴楚县统计局对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行为始终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欢迎广大统计调查对象和社会公众向县统计局举报统计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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